附件2
申报承诺书

	申报企业名称
	

	申报企业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申报企业依法注册，具备申报资格；

2.申报企业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；
3.本次申报的奖励类别、具体金额属实；

4.本次申报的所有文件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；

5.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6.在奖励资金拨付到位后2年内，将新增资本及获奖资金投入实际建设或经营。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，由负责评审的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按程序收回奖励资金；

7.自2025年起五年内不减少注册资本、不转为内资企业。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，由负责评审的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按程序收回奖励资金。

本公司自愿承担因申报不实及不履行承诺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
申报企业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
申请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银行账户账号
	
	银行账户名
	

	开户银行名称
	
	开户行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件
	
	移动电话
	


备注：1.申报企业授权代表签名栏须手签，使用名章无效。2.银行账户信息须为机构账户，用于接收财政支持资金，务必正确填写。
